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3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华闻传媒

"

）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就并列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首都机场集团

"

）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在

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2011

年

5

月

12

日，首都机场集团与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渝富

"

）签

署了《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首都机场集团将持有的本公

司

267,205,570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9.65%

）转让给上海渝富。

2011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收到首都机场集团转来的财政部批复给中国民用航空局的

财建〔

2011

〕

551

号文《财政部关于批复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向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

议转让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的函》， 同意中国民用航空局所属首都机场集团向上海渝富

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华闻传媒

267,205,570

股股份， 股份转让价格按华闻传媒股份转让信息

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

90%

为基准定价，转让价格为

4.923

元

/

股。

首都机场集团将按规定尽快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总第

５４

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

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４１０

，

２０５

，

４８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５５．３７％

。 会议由副董事长程少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４１０

，

２０５

，

４８６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２

、《关于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１０７

酒店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４１０

，

２０５

，

４８６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战略委员会审议决策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所提同业竞争项目

相关事项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２２６

，

２７５

，

７５０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此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江华律师、姜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600884

编号：临

2011-02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综

合授信

4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向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溁湾镇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34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河西支行申请

一年期综合授信

6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向中信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鄞州支行申请一年

期综合授信

4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2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陵县支行申请一

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宁波百丈支行申请一年

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344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0747.2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精

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4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向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溁湾镇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

授信

34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长沙河西支行申

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6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向中信银行长沙东塘支行申请一年

期综合授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鄞州支行申请一

年期综合授信

4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

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 （续转） 提供担保； 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2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陵县支行申请

一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宁波百丈支行申请一

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34400

万元，其中新增金额为

11000

万元，续转的金额为

234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的编号临

2011-020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4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66.67%

的股份，公司住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城

MO

组团，法定代表人钱程，经营范围为：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电池材料、电池组、电池保护线路、电池组光电器的生产、销售。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821.22

万元，负债总额

3504.64

万元，净资产

11316.5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3.65%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608.87

万元，净利润

-36.01

万元。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666.67

万元，公司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

谷麓天路

17-8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

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0717.56

万元，负债总额

26975.50

万元，净资产

13742.05

万元，资产负债

率

66.25%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5215.86

万元，净利润

649.33

万元。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

住所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机

电产品、五金工具的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4482.79

万元，负债总额

12746.10

万元，净资产

11736.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52.06%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9492.62

万元，净利润

255.78

万元。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3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所浦

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3158

号

2

幢，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

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

贸易和转口贸易，附设分支机构。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1029.32

万元，负债总

额

19992.16

万元，净资产

21037.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8.73%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

入

8974.47

万元，净利润

1509.64

万元。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4

万美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

有限公司子公司，公司住所芜湖南陵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邱亚男，经营范围为：高档织物面

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计算机集成服装、服饰、工艺品、服装辅料的加工制造；针织、梭织

加工以及刺绣、印花、水洗产品生产；销售自产产品；自货自运。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27622.07

万元，负债总额

19296.19

万元，净资产

8325.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86%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567.07

万元，净利润

-62.02

万元。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445

万美元，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

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邱妙发，经营范围为：服装、服饰、绣花工艺品、针织坯布、家用纺织

品、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服装辅料的制造、加工，自货自运。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4698.77

万元，负债总额

37592.57

万元，净资产

17106.21

万元，资产负

债率

68.72%

。

2011

年

1-3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662.50

万元，净利润

-398.67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

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0747.20

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中期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７３

，

２６４．４９ ３３２

，

８９６．８０ １２．１３

营业利润

４７

，

６０６．７３ ５４

，

９３３．８８ －１３．３４

利润总额

４７

，

８６４．１８ ５５

，

２３６．８７ －１３．３５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 的

净利润

３５

，

７３０．５７ ４４

，

５２８．５０ －１９．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４ －２１．４３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 益 率

（

％

）

２．６５ ３．３２

下降

０．６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４１８

，

６７１．１７ １

，

４３７

，

４７３．２７ －１．３１

净资产

１

，

３０２

，

９５５．５１ １

，

３４１

，

１７１．２０ －２．８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４ ４．１６ －２．８８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数

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３

，

２６４．４９

万元，同比上升

１２．１３％

，实现净利润

３５

，

７３０．５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９．７６％

。 营业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钼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及报告

期内开展电解铜贸易等。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上升、辅料价格上涨及所得税费用

增加等。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快报公告原件；

２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原件。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钼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

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金钼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股份综

合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２

，

４７９

，

２６１

，

３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６．８４％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马保平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

事、 监事和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

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了 《关于选举张继祥先生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

案》并进行了表决。 会议选举张继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

，

４７９

，

２６１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邹凡坤、 张翠雨两位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

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５８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

８８

号金钼股份综合楼

Ａ

座

９

楼视频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卢景友董事、何季麟董事和席酉民独立董事分别委

托赵志国董事、马保平副董事长和何雁明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马保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

２

项议案并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张继祥先生担任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继祥先生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同

时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增补张继祥先生为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临时提案暨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提交的《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临时提案》，内容

如下：

１

、公司成立时，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规定股份公司只能在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

记注册，因此公司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登记。 根据现有工商管理机关的规

定， 公司的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可以由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至丽江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为便于今后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现公司拟将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由云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变更至丽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随之公司章程第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也需做修订：

原公司章程第二条为：“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经云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云经贸企改［

２００１

］

５２６

号文批准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

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号

５３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９２９

。 ”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条为：“第一百九十六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其他任何语种

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

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办理完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的变更手续后对公司章

程第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工商注册登记机关和营业执照号进行修改。

２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公司注册资本已由

１１６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变更为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股，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的相应条款第六条、第十九条也需做

相应修订：

（

１

）原文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６３２．３０４８

万元。 ”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２１．９９６２

万元。 ”

（

２

）原文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６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１６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 ”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１５１

，

２１９

，

９６２

股。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３４

，

０９７

，

９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５５％

）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３％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关于向股东大会增补临时提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增补提案后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的具体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议期限为半天；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星期五）；

３

、会议地点：丽江和府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３％

以上股东增

补临时提案，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１

、审议《关于选举张郁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四届

董事会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增补临时提案暨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

充通知》。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转台东侧丽江玉龙旅游大

楼）。

信函登记地址：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通讯地址：云南省丽江

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转台东侧丽江玉龙旅游大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６７４１００

；

传真号码：

０８８８－５３０６３３３

。

４

、其他事项：

（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岚

联系电话：

０８８８－ ５３０６３２０

。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一）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张郁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二） 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下午

２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的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国中期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同意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

２

、《关于参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议案内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①

个人股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如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还需提供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②

法人股东，法人代表亲自参加会议的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按时到本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

过电话、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须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９６

”。

２．

投票简称：“中期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中期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同意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参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

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为：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五、其它事项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４

号中国中期大厦

Ａ

座

６

层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２０

）

联 系 人：田宏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５６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３３５５０６

２

、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费、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身

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同意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

》

２

《

关于参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５１６

，

９４９

，

６４３．００ ２

，

５９６

，

９０３

，

２９１．００ ３５．４３％

营业利润

９７

，

８９６

，

９０７．００ ９６

，

９２９

，

５５７．００ １．００％

利润总额

９８

，

８１２

，

９９５．００ ９４

，

２２１

，

０３６．００ ４．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５

，

５０３

，

４０４．００ ８２

，

２６６

，

４００．００ ３．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６％ ６．０４％ －０．２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５

，

３３８

，

７９０

，

８６１．００ １２

，

８６０

，

８２８

，

１０６．００ １９．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９３

，

４６０

，

１６５．００ １

，

４５１

，

８４６

，

０９５．００ －４．０２％

股本

８３４

，

１２６

，

２４１．００ ５５６

，

０８４

，

１６１．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６７ ２．６１ －３６．０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１

，

６９４．９６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３５．４３％

；实现营业

利润

９

，

７８９．６９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００％

；实现利润总额

９

，

８８１．３０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

４．８７％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５５０．３４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３．９３％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略有上升，主要是因公司扩大业务收入的同时管

理费用上升较大；以及汇率变动引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外币借款汇兑收益波动综合影响

所致。

报告期末股东权益比上年末下降

４．０２％

，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

动所致。

由于公司报告期内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股本总额由

５５６

，

０８４

，

１６１

股增至

８３４

，

１２６

，

２４１

股，致使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发生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1-038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

：

30～16

：

00

2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园东路

1

号新桃园酒店（桃园店）

16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玉锁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5

人，代表股份

161,515,953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369,878,700

股的

43.67%

。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140,997,

242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69,878,700

股的

38.12%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8

人， 代表股份

20,

518,711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69,878,700

股的

5.5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人代表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1,326,608

股同意；

187,945

股反对；

1,40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1,383,908

股同意；

16,900

股反对；

115,145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161,387,808

股同意；

13,000

股反对；

115,145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许文晋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